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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建議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  

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

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在 2010-2011年度會
期繼續進行其工作的建議。  
 
 
背景  
 
2.  小組委員會在 2010年 1月 11日由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任，負責研究有關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宿位
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政策和措施，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小組

委員會的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 
 

(a) 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宿位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實
施進度；  

 
(b) 跟進小組委員會就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宿位及

社區照顧服務所作出的建議；及  
 
(c) 聽取關注團體及非政府機構的意見，以期改善為殘

疾人士及長者提供的現有宿位及社區照顧服務。  
 

3.  內務委員會於 2010年 2月 5日批准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4.  小組委員會由張國柱議員擔任主席，自 2010年 3月起曾
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9次會議，並在其中 6次會議上聽取代表團
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曾就下列主要事項進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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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殘疾人士及長者增加資助宿位供應的長遠策

略，包括  ⎯⎯ 
 

(i) 增加資助宿位供應的新措施；及  
 
(ii) 正在籌劃增設的資助殘疾人士院舍和安老院

舍；  
 
(b) 安老院舍入住資格的評估工具及安老院舍的規管；  
 
(c) 有關為智障人士／肢體傷殘人士及有精神健康問

題人士推行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新措施；  
 
(d) 支援長者在社區安老的新措施；及  
 
(e) 為患有老年癡呆症的長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住宿照顧服務  
 
5.  資助殘疾人士院舍及安老院舍宿位不足，以及有關的輪

候情況，一直是事務委員會議程上的重要項目。小組委員會已

審視未來數年為殘疾人士及長者增加資助宿位供應的新措施。

委員普遍認為，政府有責任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及殘疾人

士提供足夠宿位。就此，小組委員會曾多次促請政府當局制訂

具體時間表和長遠計劃，以增加資助宿位的數目及縮短輪候時

間，特別是政府當局應訂立服務承諾，訂明編配資助宿位的指

標。  
 
6.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完全知悉對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龐

大需求。雖然當局會繼續爭取更多資源，以增加該等宿位的供

應，但由於資助宿位的供應受種種因素影響，例如是否有合適

的地點／處所，當局難以就編配資助宿位訂立目標。儘管如此，

在家中輪候資助宿位的人士，亦獲提供資助到戶照顧服務或日

間護理服務。  
 
7.  為紓緩資助宿位的輪候情況，委員呼籲政府當局採取措

施，在發展階段物色可行的合適用地，並在所有新的公共屋邨

發展計劃中預留用地／處所，以興建新的合約院舍。委員又要

求政府當局考慮採納 "錢跟使用者走 "的概念或共同付款的方
法，讓安老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可自行選擇優質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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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顧服務  
 
8.  據政府當局表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不一定須在安

老院舍度過晚年。當局正同時提供一系列資助社區照顧及支援

服務，以利便長者居家安老。發展更完善的社區照顧服務可鼓

勵長者居家安老，從而避免他們在過早及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入

住院舍。  
 
9.  委員察悉，當局正陸續推出多項新措施，以加強支援體

弱長者及嚴重殘疾人士，讓他們在社區生活。值得注意的是，

當局會推行一個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為居於區內 (包括黃大仙、
西貢、觀塘、油尖旺、九龍城及深水埗區 )並正在輪候資助護養
院宿位的體弱長者提供一套全新、更深入及妥貼的家居照顧服

務，以期更妥善照顧他們的特別需要和紓緩照顧者的壓力。該

試驗計劃將於 2011年年初開始服務。同樣地，一個為期 3年的嚴
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將於 2010-2011年度第四季推
出，在屯門及觀塘區試行一套以家居為本的新支援服務。在這

兩區輪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及嚴重殘

疾人士護理院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嚴重殘疾人士人數最多。小

組委員會尚未就推行這些試驗計劃商議籌備工作。  
 
10.  至於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委員察

悉，政府當局將於 2010-2011年度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下稱
"綜合社區中心 ")的服務模式推展至全港 18區，為精神病康復
者、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其家人及照顧者和區內居民，

提供一站式綜合社區健康支援服務。小組委員會已安排舉行會

議，研究當局在全港尋找永久會址提供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的進

展情況。  
 
 
需要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11.  預計小組委員會將需要繼續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跟進

上述各項事宜。小組委員會已於 2011年 1月 24日的會議上商定，
須在 2010-2011年度會期根據其現有職權範圍繼續進行工作。  
 
12.  謹請委員注意，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小組委員
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期限過後繼續工
作，便應在取得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

報告，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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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3.  待事務委員會通過小組委員會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
續工作後，小組委員會便會於 2011年 2月 25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
報告，述明其須在 12個月期限過後繼續工作的理由。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2月 8日  


